
关于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

监事会换届的公告 

（临时信息披露公告［2024］01 号） 

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于 2024 年 1 月

7 日届满。本社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《保险公司董

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》《银行保险机构

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以及《众惠财产相互

保险社章程》规定，已按时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。众惠

相互第三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，其中，宋伟青担任会员

监事，王正莲担任职工监事，宗计川担任外部监事，任期三

年，自 2024 年 1 月 8 日起生效。 

众惠相互第二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在履职期间遵守诚信

和勤勉原则，认真履行监督职责，有效维护本社及全体会员

的权益。在第三届监事会的带领与监督下，众惠相互将继续

坚持“会员共建、会员共治、会员共享”的核心理念，充分

发挥相互保险机制优势，为会员提供更加全面、优质的保障

与服务。 

特此公告 



 

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

2023 年 12 月 28 日 


